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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保时捷卷起的贷款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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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不久前，有地方监管曾发布关于规范融资租赁公
司汽车融资租赁业务的通知，融资租赁公司应在签订合同
前主动向承租人解释融资租赁业务模式，提示重大利害关
系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全面、准确、真实释明融资租赁款结
清前后的车辆归属、 租赁期需支付的款项构成和支付时
点、提前还款处理流程、逾期处理费用及相关事宜、与第三
方的合作关系、服务内容和相关收费标准等。

另外也明确，融资租赁公司不得以车辆售后回租或其
他形式变相开展个人抵押贷款业务，不得在业务宣传中使
用“以租代购”“汽车信贷”“车抵贷”“车辆贷款”等语义模
糊或不属于融资租赁业务经营范围的字样，不得为客户提
供或变相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针对李木反馈的被诱导签署融资租赁合同等多个问
题，北京商报记者向上海逦铖和领航融资租赁公司两方进
行了采访。

对此，领航融资租赁公司回应北京商报记者，公司从
未套路蒙骗客户，“我司是按照融资租赁的业务流程对案
件进行材料收集、审批及签约，在此过程中客户对业务类
型、合同性质均无异议，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对于所有权和
合同性质也是作了加粗和提示，在合同签订后对客户进行
了电话回访，向客户再一次释明了客户所签订的是融资租
赁合同。 并且在我司与该客户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法
院亦认可了我司该笔业务的合规合法性，客户与我司存在
融资租赁关系”。

不过对此李木也告知北京商报记者，“领航融资租赁
确实给我打了电话，但是在合同签订前，后面再打就是催
收电话了， 他们确实没有跟我提醒过融资租赁业务的性
质，也从未向我说过融资租赁款结清前后的车辆归属”。

另据李木向北京商报记者提供的领航融资租赁通讯

单， 领航融资租赁于3月7日曾向李木进行过审批电访，此
后便是在6月进行的催收电话， 并未如领航融资租赁官方
所称，在3月26日签署合同后有过电话回访记录。

此外，领航融资租赁公司强调，公司不存在以车辆售
后回租或其他形式变相开展个人抵押贷款业务，未在业务
宣传中使用“以租代购”“汽车信贷”“车抵贷”“车辆贷款”
等语义模糊或不属于融资租赁业务经营范围的字样，没有
为客户提供或变相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行为，并且该公司
已就上述规定亦对公司员工进行多次宣达、培训并发出规
范用语的通知。

为避免案例偶发性， 北京商报记者9月20日以购买车
辆寻求贷款为由，向领航融资租赁官方客服及相关业务员
进行了咨询，不过，与领航融资租赁官方回应有所出入的
是，该公司多员工均称“公司可提供贷款业务，车贷和融资
租赁实为一个性质”。

另对收取的服务费问题，领航融资租赁表示，上海逦
铖公司为该业务的汽车销售公司，该公司与领航融资租赁
不存在合作关系，亦未签署过任何合作协议；上海逦铖向
客户收取服务费用与领航无关联性，且上海逦铖与客户签
订的合同内容也是他们合同双方协商确定的，领航公司未
介入其中，公司仅与客户存在融资租赁关系。

截至记者发稿，上海逦铖未对相关贷款宣传以及收取
的手续费、贷款前置利息等作出回应。

李亚认为，“作为推荐人， 应先对推荐的公司资质、业
务模式进行核查了解，充分评估风险。若在不知悉具体流
程的情况下就推荐不正规展业公司，也有可能承担相应民
事责任。二手车商无权收取前置利息，应视其发挥的作用
判断其是否有权收取服务费以及收取多少服务费，但无论
如何，都不能变相增加收取利息”。

从置换保时捷车型到背上贷款，贷款后才被告知实为融资租赁，最

后因车辆故障未还租金导致车辆被开走，至今超一年时间，李木超50

万元打了水漂。

而这一切背后，也揭开了融资租赁展业乱象：汽车经销商以银行贷

款为噱头推荐合作业务，收取数万元手续费用；而融资租赁机构也被指未

明确告知业务风险，融资租赁与贷款业务混为一谈，车主本以为签署的是贷款

合同，事后才知晓为售后回租，车辆所有权都发生了转移。

这一笔糊涂账背后，究竟是谁的锅，又激起了怎样的浪？

选择卖掉置换后的保时捷帕拉梅拉，给领航融
资租赁结清75万元的租金费，以此解除争议不断的
融资租赁回租合同，是李木近日咬牙无奈作出的最
终决定。

自此，他的生活勉强恢复了平静，不过代价是，
最初的自有车辆保时捷迈凯打了水漂，一年折腾下
来，原有的卖车款没了影，再算上前后投入的租金
费、保险费、服务费、律师费、诉讼费等，他称，超50
万元算是成了泡沫。

这一切还得从2022年3月说起。李木当时从事
餐饮行业， 日常出行主要通过自有车辆保时捷迈
凯，但考虑到后座有点窄，于是在网上搜到经销商
上海逦铖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逦
铖”）置换车辆。

“3月初我去店里看好了一辆保时捷帕拉梅拉，
当天就付了1万元定金， 但考虑到两辆车差价有点
大，我就说了想贷款购买。”根据李木所称，约一周时间
后他将原有车辆作价43万元卖至上海逦铖，另付了3万
元，共计46万元作为保时捷帕拉梅拉的首付款。因为帕
拉梅拉总价115万元，因此还需贷款69万元。

根据李木向北京商报记者提供的付款截图，除
46万元首付款外，他还向车行及个人支付了20700

元的所谓“贷款服务费”、10350元的银行贷款前置
利息以及3000元的GPS和抵押费，支付方式包括现
金、对公转账以及个人转账等。

从李木所述及提供的聊天记录来看，上海逦铖
对接贷款的相关业务员确实向其宣称69万元为银
行贷款，“贷款金额69万元，三年总计利息25.5%共
计175950元，利息分两部分收取，其中三年分摊利
息24%为165600元， 前置利息1.5%为10350元，月
供23766元，GPS+抵押费总计3000元”。

李木称，因已事先在线上沟通过具体细节，3月
26日签署合同时他并未仔细查看合同内容，便在对
方引导下签署了抵押合同与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原
以为是贷款协议， 但直到后续收到具体的合同内
容，李木才恍然明白所谓的融资租赁，与银行贷款
性质截然不同。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亚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名为银行借贷，实为诱导不知情消费者
违背真实意愿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行为，涉嫌民事
欺诈，这一展业方式已涉嫌违法违规，侵犯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根据《民法典》规定，消费者因受欺诈
签订的合同， 可要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以
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市场上与李木遭遇相似的消费者
不在少数。

就在不久前，《北京商报》曾报道《深度｜变相高利贷！
车抵贷伪装下的融资租赁陷阱》，仅从黑猫投诉平台来看，
已有数千个关于融资租赁公司车抵贷的纠纷案例， 套路
贷、乱收费、砍头息、恶意扣款等违法行为屡屡发生。

对此问题，李亚指出，“消费者除了向当地监管部门反
映情况之外，还可以在专业法律人士的帮助下通过法院诉
讼来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无论哪种方式，都要求证据确实
充分，这就需要消费者在发现问题后的第一时间就留存现
有证据，并且尽可能全方位搜集新的证据，为后续可能会
产生的纠纷做好充分准备”。

对于此类乱象治理，王蓬博认为，首先应该对监管制
度进行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对“真融资、假租赁”现象进行

重点打击；其次，要整顿租赁标的混乱的情况，制定相关场
景或者标的的收费标准；最后要增加风控管理，提高交易
过程中的透明度，减少中介。

李亚同样称，首先，监管机构应在现有管理制度的框
架内， 加强对融资租赁公司展业的全方位监督和管理；在
接到群众举报和情况反映后，监管机构应认真审慎调查情
况，反映情况属实的，应对公司予以严惩，进而不断净化营
商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针对监管过程中发现
的新问题，也要尽可能地及时出台管理办法，使市场更加
规范化运营。

“此外， 融资租赁公司应进行自身的合规管理和风险
控制，找准市场定位，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合法合规开展
业务，配合监管。”李亚补充道。

北京商报记者 刘四红

糊涂账

打水漂

事实上，车辆融资租赁（回租）与车抵贷有其
共同点， 二者都是通过操作车辆本身开展业务合
作，进而帮助车主解决短期资金周转的难题。但二
者背后本质不同，那就是车辆的所有权归属。

即， 回租业务中车辆的所有权已被其转让给
出租人融资租赁公司，车主作为承租人，只因租赁
关系而享有车辆的使用权；而车抵贷中，抵押物的
所有权仍属原所有者，即抵押人（一般情况是债务
人）只是当债务人无法偿还贷款时，债权人才享有
该车辆的优先受偿权。

但是生活中，包括李木在内的不少个人车主，
对融资租赁业务了解很少， 同时也有不少融资租
赁公司业务员和相关介绍人直接将回租业务宣称
为贷款业务，因此不少车主也常常误认为是“车抵
贷”，直到出现问题后才后知后觉。

然而，李木的问题来得比一般人都早，就在提
车当天，他称开车回家的路上，持续闻到一股汽油
味，“因返回店里路程很远， 我们只好就近找了个
4S店查看情况，后续车辆被检出存在底盘断裂、隔
热模式严重变形等不少问题”。

因碰上疫情，李木在完成第一期还款23768元
后，因为车况问题且不认可融资租赁合同，便一直
未还后续贷款（实为租金）；直到6月，他在领航融
资租赁公司的多次催收和协商沟通后，李木又在6
月底支付了13000元的还款额。

不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在和上海逦铖对
簿公堂的李木， 因为还款逾期，7月又与领航融资
租赁公司起了纠纷。“他们未告知我们直接把车开
走了，里面还有我们的私人物品，包括首饰、化妆
品、钱和银行卡等。”李木无奈道，“从车被开走后到
今年9月，这一年来我们都不知道车在哪里，停放
的损耗贬值也是我们在承担， 另外还一直在和领
航融资租赁公司打官司，心力交瘁。”

期间，领航融资租赁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车辆

判归领航， 并要求李木支付剩余未付租金近82万
元、 违约金68451.84元以及鉴定费用19500元等；
而李木则提出反诉请求， 上海逦铖介绍推荐的是
“银行”贷款，但不曾想“银行”却是融资租赁公司，
若按融资租赁来看， 那领航融资租赁则应先向其
支付购车价款46万元， 另外还应赔偿相应利息损
失（资金占用成本）。

根据李木提供的合同文件及付款截图来看，
融资租赁合同文件上的租赁物价值共115万元，首
期支付款46万元，GPS费用2500元，也就是说融资
总额共为69万元，每月租金还款23768元，共36期，
北京商报记者以此计算年化利率14.55%。

但据李木后续从车管所处获取的机动车抵押
登记备案申请表来看， 其显示欠款金额为855648
元，另外，李木还额外支付了超3万元的前置利息
费用和服务费。

“一直说好的银行贷款，却变成了融资租赁，这
简直是诱骗，如果我们签署的是融资租赁合同，那
租车哪来的贷款服务费？”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相关监管规定，融资租赁
合同不得存有虚假记载和误导性陈述； 不得强行
搭售商品或服务，直接或变相增加承租人费用。

“如果上述情况为真，应该是属于违规操作，即
使承租人知晓是融资租赁方式， 也不应该变相增
加承租人的费用， 不应该多收费。” 博通咨询首席
分析师王蓬博说道。

据李木所述，最终在法院多次调节下，他于今
年9月无奈将115万元购置的保时捷帕拉梅拉作
价85.3万元卖掉， 还了领航融资租赁公司75万元
的贷款后，手里只剩下10.3万元，再抵扣去年卖掉
的保时捷迈凯43万元，另加3万元首付、超3万元
的手续费和前置利息费， 以及数万元的保险费以
及诉讼费用，仅一年之后，李木已经超50万元打
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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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经销商介绍为银
行贷款，签署协议后
发现为融资租赁

提车当天发现车辆故
障，融资租赁还款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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